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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流程表

時間 項目

14:00 主席致詞

14:10 來賓致詞

14:20 業務宣導

14:40 宣讀提案、提案討論

16:30 臨時動議

17:10 散會



業務宣導-1



業務宣導-2



業務宣導-3



業務宣導-4



業務宣導-5



業務宣導-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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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事 項

1
「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」未備查之業者，請
儘速辦理。

2
仲介服務費並非固定收費標準(6%)；是以委託銷售
契約書中「服務費報酬」欄應空白或由雙方協議定
之(加蓋雙方印章)。

3
經紀人租牌情況嚴重，委託契約書、不動產說明書、
廣告等，未確實由經紀人簽章。

4
廣告及銷售內容，應與事實相符，並註明經紀業名
稱(條例2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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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經紀業刊登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註明之經紀業名稱事宜

不動產經紀業刊登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註明之經紀業名
稱事宜
內政部98年10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5218號函

（一）直營店或獨立品牌店部分：
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註明之「經紀業名稱」，可為經紀
業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名稱，或肆應廣告製作簡明
扼要及經紀業實務需要，得適度簡化為足以使消費者
辨識該廣告責任之經紀業名稱，並註明經紀業組織型
態為「公司」或「商號」(例如：「○○不動產仲介
經紀股份有限公司」簡稱為「○○不動產（股）公司」
或「○○房屋仲介企業社」簡稱為「○○房屋企業
社」)。
（二）加盟店或加盟經營部分：
依直營店方式註明經紀業名稱外，應另標明加盟店或
加盟經營字樣，尚不得逕以加盟店名稱替代不動產經
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之經紀業名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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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宣導-10(103.10.24活動宣導照片-1)



業務宣導-11(103.10.24活動宣導照片-2)



業務宣導-12(103.10.24活動宣導照片-3)



業務宣導-13(103.10.24活動宣導照片-4)



業務宣導-14(103.10.24活動宣導照片-5)



業務宣導-15(103.10.24活動宣導照片-6)



業務宣導-16(103.10.24活動宣導照片-7)


